
 
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关于政协宜昌市六届二次会议 

第 404号提案的答复 

分类：A 

 

陈圣华委员：  

您在政协市六届二次会议上的第 404号“关于有效化解宜昌

城区停车难的建议”提案，我委已收悉，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市

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关注。我委对您的提案进行了认真研究，

针对您提案中提到的几个问题，结合公安局、规划局、建投集团

等部门和单位的有关具体措施，现回复如下： 

一、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、意见征集、多方讨论和修改完

善，市城管委代拟的《宜昌市城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已于

6 月 11 日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。办法的出台明确了各级政府、

相关职能部门单位相关职责，对停车场规划、建设、验收、使用、

管理中的具体实施进行了明确的要求，鼓励出台相关优惠政策，

促进停车设施产业的发展，鼓励各相关部门、社会各界充分参与

停车场资源的共享，大力推进智慧化的停车管理模式。《办法》

的出台一方面支持管理者对静态交通实施合法管理，维护停车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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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利，另一方面综合相关法律法规对损害

公共利益、破坏正常秩序的违法者予以处罚，为我市停车秩序规

范管理提供重要政策依据。 

二、根据《宜昌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

（2016-2030 年）》，市城管委对近期可实施落地的停车场建设项

目进行了梳理，同时联合相关单位对中心城区可用作停车场项目

建设的闲置地块、边角地带进行实地踏勘，制定了《宜昌市中心

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－2020 年）》，已由

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出台。《方案》确定了 2018-2020 年在中心城

区新增建设公共停车场 38 个，每年新增公共停车泊位不低于

2000 个，力争至 2020 年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9000 个以上的总体

目标。公共停车场项目建设按照“以人为本、供需适宜、统筹兼

顾、分期实施”的思路，以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的方

式进行，充分结合我市城区地形分布特点和供地现状，采取见缝

插针设泊位、利用空地建泊位、盘活空间增泊位的方式，优先建

设有条件、易落地的停车场项目，成熟一批，启动一批，因地制

宜加快推进。 

三、结合街区特点、市民需求，从 2017 年开始，市城管委

按照“应划尽划、应停尽停、应建尽建”的思路，通过现场实地

踏勘，在保障人行道路通畅的前提下，在中心城区新增施划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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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停车泊位 1028 个。另外，根据国家住建部《城市停车规划

规范》，中等以上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比例应保证在车位供给

总量的 80%以上，路外公共停车位应控制在 20%以内，路内停

车位应控制在 5%以内。以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结构比来

看，路内停车位占比偏高，且目前可供施划临时停车泊位的道路

已趋近饱和，对道路交通和环卫作业影响较大，不宜再增加数量，

近期应通过保障配建、挖潜路外、控制路内、合理调控，逐步形

成“配建为主、路外为辅、路内补充”的停车设施供应结构。 

四、市规划部门组织编制的《宜昌市城市总体规划

（2011-2030年）》及《宜昌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（2011-2030年）》，

明确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，构建以轨道交通、快速公共交通

（BRT）为骨干，常规公交为主，出租汽车、轮渡、水上巴士等

为补充的多模式、多层次、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体系，坚持优先发

展公共交通，减少市民对小汽车交通的依赖，在报刊、网站等多

种媒体上也对规划进行了批前公示等信息公开，加大宣传，提高

市民的知晓率。目前已建成投入运营使用多条 BRT 线路，有效

缓解了市民日常出行压力。关于公共自行车租赁机制，2017年 2

月,为解决市民“最后一公里”出行问题, 公交集团开通了城区公

共自行车租赁系统，但随着同年 4月 OFO、hellobike、摩拜等共

享单车企业入驻城区，公共自行车租用频次已由每日上千人次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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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缩减至不足百人次，租车量下降九成以上，城区公共自行车运

营效能已失去。鉴于共享单车已具备承担公共自行车功能条件，

市人民政府决定于 2018年 3月 19日停运了城区公共自行车。 

 

 

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

2018年 7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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